天津市著名商标申报须知

2006年12月25日市政府第8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天津市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办法》（天津市人民政府第108令），并自2007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为严格按照政府令规定的条件、手续和程序开展著名商标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具备申请认定天津市著名商标条件的注册商标所有人向住所地工商行政管理分局提出认定申请。住所不在本市的，向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认定申请。新申请认定著名商标的填写《天津市著名商标认定申请书》，参加延续认定著名商标的填写《天津市著名商标延续认定申请书》。按照《天津市著名商标认定申请材料排序参考目录》组织材料，材料组织一定要规范，统一使用A4纸，按照文书档案归档时的要求将材料装订成册。
各工商分局在接到住所在本市且属所管辖的注册商标所有人提出著名商标认定申请及相关材料后，按规定时限进行审查，并根据不同情况对受理及不予受理的决定书面通知申请人。经审查予以受理的将全部申请材料报送市工商局。市工商局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核，认为申请人符合办法规定条件的，予以认定，并向商标所有人颁发天津市著名商标证书。经审核不符合办法规定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天津市著名商标认定工作具体组织开展时间，敬请关注天津红盾信息网公告，以便及时做好申请认定及申请延续认定的前期准备工作。

